
 1 

資料文件  

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 

《高等法院條例》 (第 4 章 )  

《區域法院條例》 (第 336 章 )  

《擄拐和管養兒童條例》 (第 512 章 )  

 

《 2015 年高等法院規則 (修訂 )(第 4 號 )規則》  

《 2015 年區域法院規則 (修訂 )(第 2 號 )規則》  

《〈 2014 年擄拐兒童法例 (雜項修訂 )條例〉  

(生效日期 )公告》  

 

 

引言  

 

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高等法院規則委員會訂

立了附件  A 所載的《 2015 年高等法院規則 (修訂 ) (第 4 號 )規

則》 (下稱《高等法院修訂規則》 )，而區域法院規則委員會

則訂立了附件  B 所載的《 2015 年區域法院規則 (修訂 ) (第 2

號 )規則》 (下稱《區域法院修訂規則》 )。這兩項修訂規則旨

在就《 2014 年擄拐兒童法例 (雜項修訂 )條例》 (下稱《修訂條

例》 )下的新法院命令申請訂明規管程序，並作出其他相關的

雜項及技術性修訂。  

 

2 .  根據《修訂條例》第 1(2)條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指定

二零一六年四月五日為《修訂條例》的實施日期，並將於二

零一六年一月十五日以《〈 2014 年擄拐兒童法例 (雜項修訂 )

條例〉 (生效日期 )公告》 (下稱《生效日期公告》 )的形式刊登

於憲報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3 .  《 2013 年擄拐兒童法例 (雜項修訂 )條例草案》旨在修

訂《擄拐和管養兒童條例》 (第 512 章 ) (下稱《擄拐條例》 )及

其他成文法則，就打擊擄拐兒童的行為和更有效地施行《國

際擄拐兒童民事方面公約》 (下稱《公約》 )，以及就相關事

宜，訂定條文。該條例草案已在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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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通過，並制定為《修訂條例》。《修訂條例》會在勞

工及福利局局長指定的日期起實施。  

 

 

建議及理據  

 

《修訂條例》下的新法院命令  

 

4 .  《 修 訂 條 例 》 在 《 擄 拐 條 例 》 加 入 以 下 的 新 法 院 命

令：  

(a)  追尋令：在《擄拐條例》第 2 部加入新訂的第

15 條，賦權高等法院原訟法庭，使該法庭可視乎

《公約》下的法律程序，下令披露有關兒童下落

或行蹤的資料；  

 

(b )  “反映令 ” 1：在《擄拐條例》第 2 部加入新訂的第

16 條，賦權高等法院原訟法庭，使該法庭可作出

“反映令 ”，禁止將兒童從香港帶往慣常居住地以

外的地方或《公約》締約國家的司法或行政當局

作 出 的 命 令 所 指 明 的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以 外 的 地

方；  

 

(c)  返還令：在《擄拐條例》第 2 部加入新訂的第

17 條，賦權高等法院原訟法庭，使該法庭可視乎

《公約》法律程序就交還兒童事宜作出返還令；

以及  

 

(d )  禁止離境令：在《擄拐條例》第 3 部加入新訂的

第 21 條，賦權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或區域法院，使

其 可 作 出 命 令 ， 禁 止 未 經 同 意 而 將 兒 童 帶 離 香

港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
 “ 反 映 令 ” 是 由 法 庭 作 出 的 命 令 ， 以 反 映 另 一 司 法 管 轄 區 法 庭 所 作 出 的 命 令 的

條 文 。 在 《 擄 拐 條 例 》 第 2 部 加 入 新 訂 的 第 16 條 賦 權 高 等 法 院 原 訟 法 庭 ， 使

該 法 庭 可 作 出 具 有 “ 反 映 令 ” 效 力 的 命 令 ， 禁 止 將 兒 童 從 香 港 帶 往 慣 常 居 住

地 以 外 的 地 方 ， 讓 有 關 人 士 能 在 香 港 行 使 探 視 權 ， 或 在 兒 童 經 過 香 港 時 行 使

該 權 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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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擄拐條例》賦予規則委員會的權力  

 

5 .  《修訂條例》在《擄拐條例》加入第 12(1)及 24 條，

賦權高等法院規則委員會和區域法院規則委員會，使其可訂

立該等委員會覺得屬必要或適宜的法院規則。上述規則委員

會有需要修訂第 4A 章和第 336H 章，以規管上述四項新法院

命令的申請。  

 

擬對第 4A 章和第 336H 章作出的修訂  

 

6 .  第 4A 章 第 121  號 命 令 現 時 規 管 根 據 現 行 《 擄 拐 條

例》申請命令／提出申請的程序。第 4A 章第 121 號命令有

需要作出修訂，以訂明上文第 4 段 (a)至 (d)項所述新法院命令

的申請程序。詳情載於附件 C。  

 

7 .  在《修訂條例》實施前，《擄拐條例》受高等法院原

訟法庭的專有司法管轄權管轄。現行第 336H 章與《擄拐條

例 》 的施 行 無關 。 根據 《 修訂 條 例》 而 作出 的 新禁 止 離境

令，則同時受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和區域法院的司法管轄權管

轄。我們有需要在第 336H 章加入新的命令，就禁止離境令

的申請程序訂定條文。詳情載於附件 D。  

 

其他雜項及技術性修訂  

 

8 .  經考慮律政司的意見後，我們建議作出數項雜項及技

術性修訂，讓《擄拐條例》得以順利施行。詳情如下：  

 

(a)  鑑於只有在兒童被人不當地帶離香港的情況下 (這

表示另一方 (通常是擄拐子女的父或母 )並非在香

港司法管轄區內 )，才有需要根據第 4A 章第 121

號命令第 4 條規則申請作出《擄拐條例》第 10 條

所指的宣布，因此，我們建議這類申請可單方面

提出；  

 

(b )  根據第 4A 章第 11 號命令和第 336H 章第 11 號命

令，現時在香港以外地方送達原訴傳票，必須取

得法院許可。為配合一般婚姻訴訟的做法 (即《婚

姻訴訟規則》 (第 179A 章 )第 109 條 )，我們建議

修訂有關規則，表明根據《擄拐條例》在香港以

外地方送達原訴傳票無須取得法院許可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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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 為便利《擄拐條例》下以原訴傳票提出的申請，

我們建議在第 4A 章和第 336H 章為《擄拐條例》

下的法律程序指定一張新的專用速辦表格和一張

新 的 單 方 面 表 格 ， 兩 份 表 格 會 以 第 4A 章 和 第

336H 章的表格 10 和表格 11 為藍本，惟會列明在

司法管轄區內和區外送達的原訴傳票的認收時限

分別為送達後 7 天內和 14 天內 2；  

 

(d )  第 4A 章和第 336H 章第 28 號命令第 2 及 3 條規

則所訂有關編定時間的程序，適用於採用表格  10

格式 (載於兩套法院規則的附錄 A)的原訴傳票以及

單方面原訴傳票。我們建議適用於採用表格  10 格

式的原訴傳票和單方面原訴傳票的現行程序，同

樣適用於上文 (c)項所述的新訂表格；以及  

 

(e)  我們建議作出雜項修訂，使第 4A 章第 121 號命

令的中英文本一致。  

 

 

《高等法院修訂規則》和《區域法院修訂規則》  

 

9 .  附件 A 所載的《高等法院修訂規則》和附件 B 所載的

《區域法院修訂規則》，旨在令上文第 6 至 8 段所述的擬議

修 訂 得以 施 行。 我 們建 議 這兩 項 《修 訂 規則 》 與《 修 訂條

例》於同日開始實施。  

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 

10 .   《 高 等 法 院 修 訂 規 則 》 、 《 區 域 法 院 修 訂 規 則 》 和

《生效日期公告》的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：  

 

刊登憲報  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五日  

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  

審議的程序  

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日  

生效日期  二零一六年四月五日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
 這 與 第 4A 章 第 121 號 命 令 第 6 條 規 則 相 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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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諮詢  

 

11 .  我們已在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日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

員 會 提交 文 件闡 述 有關 建 議。 我 們沒 有 收到 任 何委 員 的意

見。在諮詢司法機構後，我們已就《高等法院修訂規則》及

《區域法院修訂規則》徵求規則委員會批准。  

 

 

宣傳安排  

 

12 .  《 高 等 法 院 修 訂 規 則 》 、 《 區 域 法 院 修 訂 規 則 》 和

《生效日期公告》將在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五日刊登憲報。勞

工及福利局會安排發言人答覆有關查詢。  

 

 

查詢  

 

13 .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聯絡勞工及福利

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福利 )鄭健先生 (電話︰ 2810 3931)。  

 

 

 

 

勞工及福利局  

二零一六年一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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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C 

對《高等法院規則》 (第 4A 章 )作出的修訂  

 

  現時，第 4A 章第 121 號命令載有規管現行《擄拐條

例》所訂的任何命令／申請的規則。我們建議訂明申請新法

院命令的法院程序。所有在《擄拐條例》第 2 部和第 3 部下

提出的申請，都可藉採用《擄拐條例》所載速辦表格格式的

原訴傳票提出。所有第 2 部下有關追尋令、“反映令”或返

還令的申請，也可在香港法院展開並正在進行中的法律程序

中藉傳票提出。  

 

2 .  第 4A章第 121號命令的擬議修訂要點如下：  

 

《擄拐條例》第 2 部── 施行《公約》的條文  

 

(a)  追尋令  

 

 凡要求根據《擄拐條例》新訂第 15 條作出追尋令的申

請，須由下述人士宣誓的誓章支持： ( i )申請人或 ( i i )獲

正式授權代表申請人宣誓作出誓章的人。申請可單方

面提出。誓章須與有關申請同時送交存檔，但如個案

的事態緊急，誓章可在申請提出後盡早送交存檔或在

法院指示的時間內送交存檔。  

 

(b )  “反映令”  

 

 根據《擄拐條例》新訂第 16 條申請“反映令”的程

序，已在《修訂條例》第 3 部第 17 條訂明 (有關條文

摘錄載於附錄 )。因此，擬議修訂集中於根據《擄拐條

例》新訂第 16(4)條申請更改、解除或暫時撤銷該命令

的程序。  

 

 凡要求更改、解除或暫時撤銷根據《擄拐條例》新訂

第 16 條作出的“反映令”的申請，須由下述人士宣誓

的誓章支持： ( i )申請人或 ( i i )獲正式授權代表申請人宣

誓作出誓章的人。申請可單方面提出。誓章須與有關

申請同時送交存檔，但如個案的事態緊急，誓章可在

申請提出後盡早送交存檔或在法院指示的時間內送交



存檔。  

 

(c)  返還令  

 

 凡要求根據《擄拐條例》新訂第 17 條作出命令的申

請，須由下述人士宣誓的誓章支持： ( i )申請人或 ( i i )獲

正式授權代表申請人宣誓作出誓章的人。申請可單方

面提出。誓章須與有關申請同時送交存檔，但如個案

的事態緊急，誓章可在申請提出後盡早送交存檔或在

法院指示的時間內送交存檔。  

 

《擄拐條例》第 3 部── 其他打擊在香港擄拐兒童的條文  

 

(d )  禁止離境令  

 

 凡要求根據《擄拐條例》新訂第 21 條作出禁止離境令

的申請，須由下述人士宣誓的誓章支持： ( i )申請人或

( i i )獲正式授權代表申請人宣誓作出誓章的人。申請可

單方面提出。誓章須與有關申請同時送交存檔，但如

個案的事態緊急，誓章可在申請提出後盡早送交存檔

或在法院指示的時間內送交存檔。  

 

 凡要求更改、解除或暫時撤銷根據《擄拐條例》新訂

第 21 條作出的禁止離境令的申請，須由下述人士宣誓

的誓章支持： ( i )申請人或 ( i i )獲正式授權代表申請人宣

誓作出誓章的人。申請可單方面提出。誓章須與有關

申請同時送交存檔，但如個案的事態緊急，誓章可在

申請提出後盡早送交存檔或在法院指示的時間內送交

存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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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D 

對《區域法院規則》 (第 336H 章 )作出的修訂  

 

  現時 (即在《修訂條例》實施前 )，根據《擄拐條例》進

行的法律程序屬於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的專有司法管轄權。

第  336H 章並不設命令規管《擄拐條例》下作出的命令／提

出的申請。為此，我們建議在第 336H 章加入新的命令，特

別就同樣屬於區域法院司法管轄權的禁止離境令列明申請程

序。所有要求作出禁止離境令的申請，都可藉採用第 336H

章所載速辦表格格式的原訴傳票提出。  

 

2 .  擬在第 336H章加入的新命令內容要點如下：  

 

( a)  申請禁止離境令  

 

 凡要求根據《擄拐條例》新訂第 21 條作出禁止離境令

的申請，須由下述人士宣誓的誓章支持： ( i )申請人或

( i i )獲正式授權代表申請人宣誓作出誓章的人。申請可

單方面提出。誓章須與有關申請同時送交存檔，但如

個案的事態緊急，誓章可在申請提出後盡早送交存檔

或在法院指示的時間內送交存檔。  

 

(b )  申請更改、解除或暫時撤銷禁止離境令  

 

 凡要求更改、解除或暫時撤銷根據《擄拐條例》新訂

第 21 條作出的禁止離境令的申請，須由下述人士宣誓

的誓章支持： ( i )申請人或 ( i i )獲正式授權代表申請人宣

誓作出誓章的人。申請可單方面提出。誓章須與有關

申請同時送交存檔，但如個案的事態緊急，誓章可在

申請提出後盡早送交存檔或在法院指示的時間內送交

存檔。  




